附件：

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尾矿库、石油天然气开采、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冶金有色等行业（领域）
安全生产治理的专项内容和工作目标

一、煤矿

（一）企业安全生产和政府安全监管。

煤矿企业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针对以下重点治理内容，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和措施。

1.治理违规采掘作业。矿井生产系统可靠，生产布局合理，同一采（盘）区采掘工作面数量要符合相关规定要求，杜绝“剃头下山开采”；严禁违反规定非正规采煤、以掘代采、多头作业；采掘工作面按作业规程规定作业；按要求淘汰木支护和金属摩擦支柱。逐步提高中小煤矿采、掘、运机械化程度；放顶煤开采工作面安全管理要符合安监总煤行〔2008〕130号文件规定。

2.治理瓦斯事故隐患。矿井通风系统合理，通风设施可靠，按照规定设置专用回风巷，矿井总风量和各作业点实际风量达到规定要求，杜绝无风、微风作业和不合理串联通风，消除盲巷；强化局部通风管理，严格执行“三专两闭锁”和“双风机、双电源”规定。应抽采瓦斯矿井按规定建立地面永久瓦斯抽采系统，瓦斯抽采达到抽采指标要求；突出矿井严格执行防突规定，健全防突机构，完善综合防突措施，强化区域性防突措施。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探头安设位置、报警断电功能和标校符合规定，严防人为因素干扰传感器正确测量真实瓦斯浓度；按规定配备瓦斯检查员，严格执行瓦斯检查制度；严禁电气设备失爆；组织开展小煤矿瓦斯专项治理工作。

3.治理透水事故隐患。严格按照“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原则，落实矿井水文地质，特别是采空区、相邻矿井及废弃矿井老空（窑）积水防治措施；完善承压水开采的安全技术措施；健全防排水系统；治理自然灾害可能引发煤矿事故灾难的地表水患。

4.治理火灾事故隐患。完善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煤层的综合防灭火措施，开采容易自燃煤层的采区，设置专用回风巷；要确定煤层自然发火的标志气体，建立并落实自然发火预测预报制度；已封闭的火区或高温点，定期检查封闭墙内外的空气温度、瓦斯浓度等气体成分；发现火区封闭不严或有异常情况时，采取措施及时处理。

5.治理煤尘事故隐患。健全矿井防尘供水系统，按规定实施采煤工作面煤层注水和采掘工作面的综合防降尘措施；严格按作业规程要求进行装药和爆破作业，使用水炮泥，爆破前冲洗煤壁，严禁违规明火放炮；定期冲洗沉积煤尘，定期撒布岩粉；水棚或岩粉棚的设置及维护符合要求。

6.深化煤矿整顿关闭。加快小煤矿整顿关闭进度，及时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公告已确定关闭的小煤矿名单，并将其关实、关死，达到关闭标准；简化资源整合审批程序，加快整合进度，纳入资源整合的矿井必须停止生产，被整合矿井必须关闭，严防边整合边生产。

7.严格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管理。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未经审查不准开工，安全设施未经验收不准投产；新建煤矿、改扩建、整合技改项目，杜绝边施工边生产现象。

8.严格劳动用工管理。规范劳动用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禁以包代管，层层转包；从业人员经培训合格后才能下井作业；严格执行入井人员检身制度和出井人员清点制度，积极推广井下人员位置管理系统。

9.深入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要制定工作计划，分步扎实推进，落实责任，强化考核，把质量标准化工作落到实处，实现全面动态达标。

10.各地区和各煤矿企业认为应当治理的其它突出问题和重大隐患。

（二）工作目标。

1.进一步推进小煤矿整顿关闭工作，2009年关闭退出小煤矿1000处以上。

2.2009年煤矿瓦斯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2%以上，其中重特大瓦斯事故下降5%以上。

3.2009年全国煤矿瓦斯抽采量达到55亿立方米，国有重点煤矿瓦斯抽采量达到43亿立方米。

二、金属非金属矿山、尾矿库

（一）企业安全生产。

1.金属非金属矿山。

(1)治理违规开采。对不按照开采设计方案组织生产，开采现状与设计技术资料和图纸不相符的坚决予以治理。

(2)治理违章爆破。按照《爆破安全规程》实施爆破作业，符合爆破安全距离、落实爆破作业设计和作业规程，制定防止危及人身安全和中毒窒息事故的预防措施；落实爆炸物品的储存、购买、运输、使用和清退登记制度，爆破作业人员要持证上岗。

(3)治理不安全出口。地下矿山至少要有两个独立的、直达地面的、能行人的安全出口，各生产水平（中段）和采区（盘区）设置至少有两个能行人的安全出口；安全出口要符合相关要求。

(4)治理采空区安全隐患。地下矿山要制定和落实顶板管理制度、采空区管理制度及采空区处理方案；对顶板不稳固的采场，要采取监控手段和处理措施；对工程地质复杂、有地压活动的矿山，要开展地压管理和监测。

(5)治理防排水安全隐患。地下矿山落实《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有关防排水的规定，制定和落实防范水害制度，查清采空区及废弃井积水，了解地表移动带、陷落带范围内重大水体及导水构造的状况，制订和落实防洪、防透水及排水措施及应急预案。

(6)治理提升系统安全隐患。地下矿山提升运输系统要符合设计要求，使用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的设备设施，制定和落实安全保护措施。

(7)治理通风系统安全隐患。要建立机械通风系统及通风管理制度，风质、风量、风速要满足安全生产需要和规程要求。

(8)治理机电系统安全隐患。地下矿山自备发电机的功率要满足要求，地表调度室至井下各中段采区、马头门、装卸矿点、主要机电硐室、泵房、主扇风机房等关键部位，设有可靠的通讯系统，分设两条通讯电缆。

(9)治理露天矿安全隐患。露天矿山要按设计方案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台阶高度、边坡角符合《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或《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生产暂行规定》要求，整改高架头、掏采、扩壶爆破等问题;按规定定期检查采场工作帮，定期监测露天边坡稳定性；遇有断层、岩石节理裂隙发育、岩层倾向与边坡坡面倾向相近时，制定和落实防止边坡塌方、滑落措施；深凹露天采场要制定防洪措施和配备专用防洪设施；推广应用中深孔爆破技术。

(10)治理排土场安全隐患。排土场排土工艺、排土顺序、排土场的阶段高度、总堆置高度、安全平台宽度、总边坡角、废石滚落可能的最大距离等要符合要求；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排土作业，建立排土场监测系统，落实排土场截洪、防洪和排水设施及防止泥石流措施。

(11)治理安全标准化工作不落实、不到位问题。

2.尾矿库。

⑴治理尾矿库运行问题。按照设计要求组织生产运行，按规定编制年度尾矿排放作业计划；整改危害尾矿库安全的违规设计、超量储存、超能力生产等问题。

⑵严格坝体安全管理。最小安全超高、最小干滩长度、排洪设施，尾矿坝浸润线埋深、坝体外坡坡比、排渗设施等要满足设计与《尾矿库安全技术规程》要求；滩顶高程满足生产、防汛、冬季冰下放矿和回水要求；四等以上尾矿坝要设置坝体位移和坝体浸润线观测设施。

⑶加强应急管理。制订防洪渡汛主要措施和应急预案，准备物资器材；对尾矿坝及尾矿坝下游居民区或重要设施实施有效监控。

⑷加强闭库管理。在用尾矿库回采再利用和闭库后再利用的尾矿库要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制度。

（二）政府安全监管。

1.治理金属非金属矿山、尾矿库企业不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手续，以及未经过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查验收的项目；治理擅自利用废弃尾矿库进行生产的企业；治理超量排放储存尾矿、没有正规设计或私堆乱建以及擅自违规加高坝体的尾矿库企业。

2.治理安全生产许可证换发不规范、降低安全生产条件等问题。

3.治理《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问题。

4.治理矿业秩序混乱和事故多发地区。

5.督促治理尾矿库危库、险库和病库。

6.治理事故调查工作不落实、不到位问题。

7.治理安全标准化工作不到位、不落实问题。

（三）工作目标。

1.2009年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包括石油天然气开采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和2%以上，努力杜绝特别重大事故，有效遏制重大事故发生。

2.2009年指导监督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非煤矿山、尾矿库5000处。

3.在100家大型企业推广安全标准化。

三、石油天然气开采

（一）石油企业安全生产。

1.治理井喷失控安全隐患。井场安全距离，井控设计，防喷器、节流压井管汇的配套和使用，起、下钻操作，压井材料储备，钻开油气层前的检查验收，油气层钻井过程中的井控措施，井涌、溢流的处理等要符合相关规程、标准要求。

2.治理硫化氢中毒安全隐患。含硫油气井的地质及钻井工程设计，井场及钻井设备的布置，井控装置、井下工具的选材，硫化氢探测、报警和人员防护设备的配套，点火程序的制定和点火器材的配备等要符合相关规程、标准要求。

3.治理重大基础设施防火、防爆安全隐患。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油气处理站场、天然气净化厂、油库群和地下储气库等重大基础设施防火间距的设计，泄压放空设施、消防设施、防爆工具的配备，泄漏监测系统和防雷防静电装置的配套，超期服役设备的更换等方面要符合有关法规和规程、标准要求。

4.治理海洋石油生产作业安全隐患。设施的设计、施工和试生产过程发证检验制度的执行，专业设备的检测检验，劳动组织的定员，外来人员的登记和监控，消防、救生和逃生的定期演练，防台风、防风暴潮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和落实要符合相关安全规程、标准要求。

5.治理直接作业环节安全隐患。动火作业、起重作业、高处作业、舷外作业、临时用电、受限空间作业和平台起浮拖航作业等直接作业环节的安全防范和现场监控措施要落实。

（二）政府安全监管。

1.治理石油安全监管力量配置不到位问题。

2.治理石油企业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不落实问题。

3.治理所辖区域石油企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培训不到位问题；治理石油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审查、发放和管理情况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与竣工验收不规范、不到位问题。

4.治理石油企业的日常监督检查不到位、不规范问题。

（三）工作目标。

在石油企业扎实推进HSE管理体系，提高企业的本质安全水平。

四、危险化学品

（一）危险化学品企业和其他化工企业安全管理。

1.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和其他化工企业。

⑴治理安全生产责任制不落实的问题。要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企业管理层安全生产责任制。要组织开展综合性检查、季节性检查、专业性检查、节假日检查，特别是要做好夏季防高温、防雷电、防汛、防台风工作。

⑵治理“三违”现象。要认真制修订并严格执行防火、防毒、防爆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特别是要认真制修订并严格执行动火作业、进入受限空间作业、高处作业、临时用电等特种作业安全管理制度。要定期开展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并能够取得实际效果，杜绝“三违”现象。

⑶治理事故隐患。要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定期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完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体制机制，加大安全投入保障有效实施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要把隐患排查治理纳入日常安全管理，形成全面覆盖、全员参与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使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化和常态化。特种设备和安全设施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依法办理法定检测、检验手续。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活动要符合政府制定的化工行业安全发展规划，在政府规划的用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的区域内。

⑷治理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工作。要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和“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注重实效”的要求，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要制定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准备充足的应急物资和器材，定期开展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演练。要落实事故状态下防止“清净下水”污染的措施，设立污水储存池及具备污水处理能力。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完善应急措施，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⑸治理建设项目违法违规行为。要认真做好化工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确保采用安全、可靠的工艺技术和装备，确保建设项目工艺可靠、安全设施齐全有效、自动化控制水平满足安全生产需要。建设项目试生产前，要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和建设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三查四定”（查设计漏项、查工程质量、查工程隐患，定任务、定人员、定时间、定整改措施），制定试车方案，严格按试车方案和有关规范、标准组织试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取得安全许可后方可建设，试生产（使用）方案经过备案后方可投入试生产或者使用。严禁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居民区等环境敏感区域新建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项目，已建项目要依法与环境敏感目标保持安全防护距离，达不到要求的要限期整顿。

⑹治理监控措施不足的问题。要根据危险化学品的种类、特性，在车间、库房等作业场所设置相应的监测、通风、防晒、调温、防火、灭火、防爆、泄压、防毒、消毒、中和、防潮、防雷、防静电、防腐、防渗漏、防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全设施。要在重大危险源和重点部位采取安全监控措施，明确落实监控责任，监控手段齐全有效。采用危险工艺的化工生产过程要有满足安全生产需要的自动监视和控制措施，并保证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2.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和单位。

(1)治理超许可范围经营行为。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要严格按照行政许可的规定和要求，不得超范围销售危险化学品；要严格执行“一书一签”（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化学品安全标签）制度。

(2）严格执行剧毒化学品制度。购买剧毒化学品的单位应当依法办理相应的购买许可证件，到取得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或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购买剧毒化学品。销售单位必须实行严格的销售登记制度，认真查验、登记剧毒化学品购买凭证、准购证、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运输车辆安装的安全标示牌。

(3)治理加油（气）站防火距离和检维修管理。加油（气）站的设计、设施和周边防火距离应符合规范要求；人员应经过培训并考核合格后上岗；卸油、加油、检修等重要环节要严格执行安全管理制度；要编制科学的应急预案，按规定和配备的相应的应急器材。

(4)强化充装单位的装载和防护工作。充装单位岗位要建立和执行安全操作规程，认真查验充装车辆资质、安全状况，严禁超量装载，液化气体充装站要有防超装措施；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液氯、液氨、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充装单位应采用万向节管道系统，充装设备管道静电接地、装卸软管及仪表和安全附件应齐全有效；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充装站必须配备有毒介质洗消装置，严格按规定配备和使用防毒面具、空气呼吸器和防化服。

3.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和单位。

(1)严格准入制度和安全管理。要严格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的资质管理，督促其认真履行承运人的义务和职责，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驾驶人员和押运人员必须取得上岗资格证，并加强对其的安全教育，增强遵章守纪意识，严禁超载，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2)治理运输车辆定期检测和警示标志配备。运输车辆、罐车罐体和配载容器应取得质监部门认可的检验机构的检测检验合格证明，严格执行车辆二级维护制度和定期检验制度；运输车辆要按规定安装安全监控车载终端、标志灯、标志牌和配备应急处置器材及防护用品。地方政府要在本行政区域饮用水源保护区周围设置“环境敏感区域”标志，严格限制水路运输危险化学品。

（二）政府安全监管。

1.治理化工（危化品）布局不合理的问题。要制定和执行化工行业安全发展规划，确定化工集中区域或化工园区，推动化工企业进入化学工业园区或化工集中区。

2.治理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规定和要求的问题。要严格查处使用淘汰工艺和设备、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积极推进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企业搬迁、关闭工作。

3.治理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的问题。要加强化工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工作的监督检查，严格规范危险化学品生产和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及试生产（使用）方案备案工作。

4.治理工艺落后、设备设施简陋的问题。要推动采用13类危险工艺的化工过程安全技术改造，督促企业加大安全生产投入，积极采用新技术特别是自动控制技术改造现有技术、工艺和装置，提高化工企业本质安全化水平。

5.治理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能力不够的问题。要完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队伍，开展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并进行评估，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6.治理无证无照非法经营行为。要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和检查，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或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的单位不得销售危险化学品。

7.治理和打击非法运输活动。对非法从事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严厉处罚；对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要建立和公布非法从事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活动的黑名单，凡列入黑名单的运输单位和个人申请有关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资质的，一律不予批准；已经取得资质的，予以撤销。

8.加强联合执法。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建立有效的联合监管工作机制和通报协查制度沟通渠道，及时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通过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查处通报等措施，形成工作合力，不断深化联控监管机制建设。

（三）工作目标。

2009年危险化学品事故死亡人数下降2.0%，努力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

五、烟花爆竹

（一）企业安全生产。

1.治理安全生产基础条件不完善问题。生产企业工艺布局、内外部安全距离、工房建筑结构、防护屏障和消防、防雷、防静电设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要求；危险工房内机械和电气设备安装符合规范要求，安全防护措施到位，危险品中转工（库）房、总仓库与其生产规模和品种相适应；制（装）药工房内的药物粉尘及时清理（洗），含药废水妥善收集处理；经营（批发）企业仓储设施与其经营规模和产品品种相适应；零售点安全条件、储存量符合有关规定要求；生产、经营企业的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安全监控和报警措施健全有效。

2.治理“三超一改”问题。生产企业危险工（库）房标志标识、危险等级、定员定量健全、正确，岗位操作规程科学、适用；严禁擅自改变生产工艺和工房用途，严禁制药、装药、插引、封口、中转等重点部位超药量、超定员，禁止在非危险生产区进行危险生产作业和在危险等级低的工房进行危险等级高的工序作业。

3.治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不落实问题。完善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管理制度；建立规范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定期开展排查隐患工作、建立排查档案，落实隐患整改责任，按时完成隐患整改；严格执行高温、雷雨天气停产等规章制度。

4.治理使用违禁药物生产问题。严格落实烟花爆竹流向和氯酸钾购买、销售、使用登记管理制度；禁止生产企业违规使用氯酸钾生产，批发企业对购进产品进行氯酸钾检测把关。

（二）政府安全监管。

1.治理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规划不明确问题。制定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规划，推动烟花爆竹企业改造提升，提高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合理规划批发企业和零售网点布局，引入适度竞争机制。

2.治理行政许可审查不严格问题。落实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规划，积极推进行政许可与安全生产标准化、隐患排查治理相结合工作，严把安全生产许可证换发和经营许可关，规范工程设计，提高安全评价质量，从严审批新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落实新（改）建工程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制度。

3.治理安全监管重点工作落实不到位问题。建立并落实隐患分级监管和整改验收制度，对隐患问题分级建立档案，督促整改并及时组织验收；制定检查督促企业治理“三超一改”问题的工作措施，严格处罚违规企业；落实氯酸钾治理工作措施，开展药物安全抽检，建立含氯酸钾烟花爆竹产品及氯酸钾来源追溯制度；强化基础工作，建立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基本情况电子档案，规范许可证书管理。

六、冶金有色

（一）企业安全生产。

1.治理企业安全基础管理不牢问题。按规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认真开展职工安全教育培训，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冶金企业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2.治理建设项目违法违规问题。新建、改建、扩建项目要符合立项申请、审查和审批程序，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制度；生产工艺和设备选型，以及水、油、汽等系统配置应进行安全风险辨识，落实控制重大危险源的工程技术方案和措施；严禁私自变更设计、擅自改变工艺布局和增减设备。设计单位应具有相应的设计资质。

3.治理重点部位和环节的事故隐患。高炉风口平台、炉身、炉顶等区域煤气泄漏、冷却壁损坏、炉皮开裂、炉顶设备装料系统、制粉喷煤系统及热风炉等重大危险部位和区域，转炉、精炼炉、均热炉的炉体冷却、倾翻、烟气回收等工艺环节必须处于受控安全状态。

　　4.治理喷溅和爆炸事故隐患。冶炼、铸造等生产环节冷却水要及时排放；严格落实熔融金属和高温物质与水、油、汽等物质的隔离防爆措施，以及潮湿季节熔融金属和高温物质与潮湿物体接触发生的防范措施；涉及高温、高压、强碱、强酸使用环节，严格执行预防爆炸、烧烫伤、中毒、外泄等防范制度，各种监控和防护设施配置齐备，运行正常。

5.加强煤气安全管理。严格执行煤气、氧气等气体生产、储存、输送、使用环节防止泄漏、中毒窒息、爆炸的安全管理制度，各种监测、监控和防护设施配置齐备，运行正常。

6.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生产吊运铁水等熔融金属起重机械的制造企业具备相应资质，选型配套正确，安装符合质量安全要求；使用单位严格按规程运行作业，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加强维修保养。

7.治理“三违”现象。严格执行工业动火、高处作业等危险作业环节的审批、监控制度；严格作业现场管理，按标准规程设置防范各类机械伤害事故安全防护设施、安全警示标志、监控报警、联锁和自动保护装置。

8.加强应急管理。制订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等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按计划组织培训演练。

（二）政府安全监管。

1.提高政府对冶金有色企业的安全监管能力。加强从事冶金有色企业安全监管的队伍建设，配备必要的监管人员，开展针对性的专业培训，提高队伍的履职能力；深入调查研究本地区冶金有色企业安全生产基本情况，掌握企业重大危险源及其监控措施落实情况。

2.加强冶金有色企业的日常安全监管。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淘汰落后工艺设备，及时整改事故隐患，落实事故责任追究及防范措施。

3.推动企业安全基础建设。在冶金企业积极推行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大力宣传贯彻《炼铁安全规程》、《炼钢安全规程》、《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等标准规程。

（三）工作目标。

(1)2009年冶金有色行业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下降2.0%，努力杜绝重特大事故。

(2)在冶金企业积极推行安全生产标准化。
